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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报考指南

一、报考资格条件

（一）报考人员可否用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？

可以。以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的，须于面试资格复审前取得

最高学历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。逾期未取得的，不得聘用。

（二）应聘人员应如何判断本人所学专业？

应聘人员所学专业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准。辅修专业、

学位种类均不作为专业依据。

（三）应聘人员应如何选择专业报考？

招聘岗位中专业条件参照《广东省 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

专业参考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务员专业目录》）设置的，应聘

人员所学专业已列入《公务员专业目录》列表的，不得报考所学

专业代码与招聘岗位专业代码不一致的岗位。岗位表中的“专业”

要求为“学科门类”（代码为 2位数）的，如应聘人员所学专业为

该“学科门类”所含“学科”（代码为 4位数）或“专业”（代码为 6

位数）的，均符合报考条件。

若所学专业为《公务员专业目录》中旧专业的，按其对应的

专业名称进行报考。如旧专业后注明“部分”的，须征询招聘单位

同意后报考。

（四）应聘人员以相近专业报考有什么要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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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聘人员所学专业未列入《公务员专业目录》（无专业代码）

的，可选择《公务员专业目录》中的相近专业报考，所学专业必

修课程须与招聘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，并在面试资

格复审时提供毕业证书（已毕业的）、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、课

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。

若招聘岗位专业条件为“专业”（代码为 6位数），应聘人员

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名称为该“专业”的上一级“学科”（代码为

4位数）或“学科门类”（代码为 2位数），可按前款规定以相近

专业报考。

（五）应聘人员专业中有培养方向的如何报考？

对含有两个以上培养方向的专业，如招聘岗位已明确具体培

养方向的，应聘人员须符合具体培养方向方可报考。

除《公务员专业目录》中有列出培养方向的专业外，其他毕

业证上专业名称后面以括号等形式列出的培养方向不能作为报

考专业的依据。

（六）国（境）外学历、学位人员需要提供哪些材料？

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（境）

外学历、学位认证函等有关证明材料。报考人员可登录教育部留

学服务中心网站（http://www.cscse.edu.cn）查询认证的有关

要求和程序。在国（境）内就读取得国（境）外学历、学位的人

员，需取得由教育部所属的相关机构出具的学历、学位认证函。

上述材料应在面试前资格审核时与其他材料一并交招聘单位审

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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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考试及体检

（一）居民身份证遗失或正在办理中，如何参加考试或体检。

考生应携带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方可参加考试或体检。如居

民身份证失效、遗失或更换中的，应及时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临

时居民身份证，凭准考证及临时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或体检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居民身份证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临时

居民身份证是唯一可以代替居民身份证作为入场参加考试或体

检的法定居民身份证明凭证，其他任何证件都不能代替居民身份

证参加考试或体检。

（二）居民身份证办理受理回执或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

带有考生本人照片并加盖公章的居民身份证明，能否代替居民身

份证参加考试或体检？

不能。居民身份证办理受理回执只能说明公安部门已经受理

申请居民身份证补办手续，是到期领取居民身份证的凭证，但不

是证明身份的法定证件，不具备证明力；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具

的带有考生本人照片并加盖公章的居民身份证明，由于缺乏防伪

标记，不易辨别真伪，因此不能代替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或体检。

（三）笔试如何安排？

通过报名资格初审的考生须登陆报名网站确认是否参加笔

试。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笔试确认的，视为放弃考试资格。

笔试时间为：2026年 5月 30日下午 3:00-4:30，笔试地点详见准

考证。请留意关注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门户网站（http://www.

hzzk.gov.cn）—政务公开—人事信息栏目有关通知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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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体检如何组织？

体检的项目和标准根据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确定。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按照《广东省

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通用标准》执行。

三、其他

（一）对违纪违规行为，有哪几种处理方式？

考生有违纪违规行为的，根据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

行为处理规定》，分别给予取消应聘资格、考试成绩无效、记入

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库等相应处理。

（二）在招聘过程中，考生被录用为公务员或被其他事业单

位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应如何处理？

报考人员在招聘过程中，被录用为公务员或聘用为其他事业

单位工作人员，应第一时间如实报告情况，并中止参加本次公开

招聘的后续行为，招聘单位不再将其列为面试、体检、考察人选。

（三）考察时需要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复审吗？

资格审核贯穿招聘工作全过程。考察是对考生资格条件认定

核实的关键环节，需要对考生进行资格复审。考察阶段资格复审，

主要是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，提供的报考

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与真实经历背景相一致，是否构成回避的情

形等方面的情况。

（四）如何理解“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”的岗位？

按照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十

条等相关规定执行。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应予回避的情形，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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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规定。

为避免因咨询电话拥挤而影响报名，考生如有疑问，应先详

细阅读公告及岗位表等；如仍有疑问，再电话咨询。工作人员仅

对公告内容及政策给予解释，不对报考人员是否符合岗位条件进

行确认。


